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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994][bookmark: _Toc29997]摘 要
[bookmark: _Toc6501][bookmark: _Toc150162841][bookmark: _Toc150162842][bookmark: _Toc17961]一、项目概况
就业补助资金项目是落实中央就业政策的重要举措，项目的有效实施，对于促进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023 年，中央和省财政共下达给保定市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1328.25万元，其中：中央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099.25万元，省下达就业补助资金229万元。此外，使用历年追回补助资金12.24万元。年度内可用资金1340.49万元，实际支出1340.48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9.99%。
保定市徐水区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资金支出主要用于8个子项目，具体包含创业补贴、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以及职业培训补贴，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详见下表：
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情况
	序号
	补贴项目
	保障范围
	补贴标准
	补贴
情况
	支出金额（元）

	1
	创业补贴
	毕业学年及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初次创业、取得营业执照、登记就业、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
	5000元/人
	8人
	40,000.00 

	2
	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
	登记失业或求职的城镇失业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就业劳动者
	房租租金标准：
1.29元/平方米/天
物业费补贴标准：
0.06元/平方米/天
	3家
	414,747.58 

	3
	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招用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
	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单位缴费部分
	58人
	416,392.05

	4
	公益性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
	就业困难人员和毕业学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岗位补贴标准：
区最低工资
社保补贴标准：
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单位缴费部分
	136人
	3,752,780.59

	5
	就业见习补贴
	吸纳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
	对行政机关、无收费职能的事业单位补贴100%，对有收费职能的事业单位补贴70%，对企业补贴60%，剩余部分均由就业见习单位承担。
2023年之前1900元/月，2023年之后2200元/月。
	388人
	5,996,420.00

	6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
	按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66%
	411人
	2,656,076.53 

	7
	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吸纳脱贫人员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
	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单位缴费部分
	15人
	99,618.27

	8
	职业培训补贴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网络创业培训，补贴金额1200元/人，培训合格按50%给予补贴，3个月内取得营业执照按100%给予补贴
	48人
	28,800.00

	合计
	——
	——
	——
	13,404,835.02


[bookmark: _Toc150162843][bookmark: _Toc25959]二、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评价小组围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基础数据表数据采集、资料复核、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价结果为96.1分。依据财政绩效评价等级划分，本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2023年度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得分汇总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15
	项目立项
	4
	4
	100%

	
	
	绩效目标
	6
	5.4
	90%

	
	
	资金投入
	5
	4
	80%

	项目过程
	25
	资金管理
	11
	10
	91%

	
	
	组织实施
	14
	13.7
	98%

	项目产出
	40
	产出数量
	20
	19
	95%

	
	
	产出质量
	10
	10
	100%

	
	
	产出时效
	5
	5
	100%

	
	
	产出成本
	5
	5
	100%

	项目效益
	20
	经济效益
	12
	12
	100%

	
	
	社会效益
	3
	3
	100%

	
	
	满意度
	5
	5
	100%

	合计
	100
	——
	100
	96.1
	96.1%


[bookmark: _Toc150162844][bookmark: _Toc16827]三、存在问题
1.项目预算编制工作有待加强
一是根据评价小组现场调研及检查资料发现，存在预算内容与项目具体实施内容不匹配的问题，其中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职业培训补贴未编制预算，但项目实际实施中发放了该两项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预算编制不准确。二是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在编制预算时，未有详细具体的项目实施计划以及调整计划，导致无法据实核实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并给绩效考核带来一定难度，使绩效考核的柔韧度增加，刚性不足。
2.信息公开规范性有待完善
评价组通过政务新媒体“徐水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信息公示”模块，发现信息公开内容存在不完整的情况。根据《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保财社〔2019〕59号）的规定，公益性岗位补贴应公开公示公益性岗位名称、设立单位、安置人员名单、享受补贴时间等，但通过核查徐水区2023年11月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名单，发现未公示公开公益性岗位名称、设立单位和享受补贴的时间。
3.项目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评价组检查绩效目标申报表时发现，一是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置较笼统，未涵盖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全部工作内容，如职业培训补贴未列入。未围绕预期要达到的产出和效益展开描述，未对各项补贴子项的绩效目标进行拆解。二是绩效指标未完全对照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保财社〔2023〕43号）分解设置，未涵盖所有就业补贴子项目的绩效指标，致使难以衡量和评价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实现。三是项目实施前缺乏深入调研，资金分配依据不足。
[bookmark: _Toc150162845][bookmark: _Toc16001]四、相关建议
1.科学编制项目预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建议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真落实预算编制工作，在申报就业补助预算资金时，将补助标准与当年度组织摸底工作的调查结果相结合，参考上年度项目执行情况，尽最大能力精准编制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的合理性。二是建议按照“政策目标明确、分配办法科学、支出方向协调、绩效结果导向”的原则，分配、使用和管理就业补助资金；三是要统筹安排使用就业补助资金，突出资金配置重点，充分发挥就业补助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2.完善公示公开机制，加强制度执行有效性
一是加大补贴资金使用公开力度，做好各项补贴的信息公开工作，最大程度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利和监督权利。二是建议严格落实就业补助资金政策，就各项补贴资金的使用情况按要求进行公开公示，规范各项补贴资金的公示公开内容。
3.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增强绩效管理意识
一是加强对预算绩效管理的学习和培训工作，充分了解预算绩效管理的基本理论，掌握绩效管理各环节的侧重点，增强绩效管理责任意识，提高各部门预算编制、执行、管理的水平。二是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已设定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审核，对设置不科学的绩效指标提出修改建议，进一步增强绩效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充分发挥绩效指标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三是总结梳理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近几年实施涉及的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值，形成该类绩效指标及指标值标准体系，涵盖“历史值最高值、最低值、平均值”等，为下一年度项目预算编制和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设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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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78]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4312]（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几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很多，就业形势比较复杂。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把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164号）、《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社〔2019〕122号）、《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冀财规〔2018〕21号）、《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等文件精神，保定市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设立就业补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就业创业服务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职业鉴定等补贴、其他就业创业服务补助支出等。同时，为落实好各项就业政策，加强就业资金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保定市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了《关于就业补助资金的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了保定市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的支出范围、分配与下达、资金申请及使用等相关内容。
通过项目实施，能够有效保障各项就业服务工作正常开展，激发群众就业创业热情，助力各项就业政策落地，促进社会稳定，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
2.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3年，中央和省财政共下达给保定市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1328.25万元，其中：中央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099.25万元，省下达就业补助资金229万元。此外，使用历年追回补助资金12.24万元。年度内可用资金1340.49万元，实际支出1340.48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9.99%。
3.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保定市徐水区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资金支出主要用于8个子项目，具体包含创业补贴、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以及职业培训补贴。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详见表1。
[bookmark: _Hlk140225647]表1  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情况

	序号
	补贴项目
	保障范围
	补贴标准
	补贴
情况
	支出金额（元）

	1
	创业补贴
	毕业学年及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初次创业、取得营业执照、登记就业、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
	5000元/人
	8人
	40,000.00 

	2
	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
	登记失业或求职的城镇失业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就业劳动者
	房租租金标准：
1.29元/平方米/天
物业费补贴标准：
0.06元/平方米/天
	3家
	414,747.58 

	3
	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招用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
	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单位缴费部分
	58人
	416,392.05

	4
	公益性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
	就业困难人员和毕业学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岗位补贴标准：
区最低工资
社保补贴标准：
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单位缴费部分
	136人
	3,752,780.59

	5
	就业见习补贴
	吸纳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
	对行政机关、无收费职能的事业单位补贴100%，对有收费职能的事业单位补贴70%，对企业补贴60%，剩余部分均由就业见习单位承担。
2023年之前1900元/月，2023年之后2200元/月。
	388人
	5,996,420.00

	6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
	按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66%
	411人
	2,656,076.53 

	7
	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吸纳脱贫人员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
	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单位缴费部分
	15人
	99,618.27

	8
	职业培训补贴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网络创业培训，补贴金额1200元/人，培训合格按50%给予补贴，3个月内取得营业执照按100%给予补贴
	48人
	28,800.00

	合计
	——
	——
	——
	13,404,835.02


[bookmark: _Toc9156]（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绩效目标
通过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不断完善创业环境，着力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切实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加大对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进一步健全促进就业和稳定就业的长效机制，把党和政府关于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传递到千家万户，为确保就业局势的稳定提供政策和财力保障。
2.年度绩效目标
一是严格执行《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根据工作实际，将就业补助资金用于创业补贴、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支出。
二是确保完成年度城镇新增就业3900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0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390人，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0起，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保持稳定。
三是服务对象满意度≥90%。
[bookmark: _Toc3925]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28967]（一）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旨在通过对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和评判。在此基础上，总结亮点和经验，分析问题和不足，找出原因并提出建议，为相关部门决策、管理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推动建立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财政资金分配与管理制度，提升财政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bookmark: _Toc2130]（二）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是保定市徐水区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资金1340.49万元的使用绩效。评价范围涵盖就业补助资金涉及的8个子项目，具体包括创业补贴、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项目。评价内容包括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项目专项资金项目编制情况，项目数量、质量、时效等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
项目评价时段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20060]（三）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严格执行规定的流程步骤，做到指标合理、标准科学、方法适当、结果可信。
2.绩效相关。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以及预算支出和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
3.公开透明。评价结果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并接受监督。
4.激励约束。评价结果与项目的设立、保留、整合、调整和退出相挂钩，作为完善政策、改进管理、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Toc21837]（四）评价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4.《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164号）；
5.《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社〔2019〕122号）；
6.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号）；
7.《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绩〔2019〕11号）；
8.《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冀财规〔2018〕21号）；
9.《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
10.《保定市财政局 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定点创业就业孵化基地认定管理细则〉的通知》（保人社字〔2018〕122号）
[bookmark: _Toc573]（五）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的规定，结合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的特点，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包括文献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对评价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会审，在此基础上形成评价结论。具体方法有：
1.文献分析法。通过查询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相关政策要求以及财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资料，对该项目实施的背景、财政资金拨付方式、预算资金的属性等进行综合分析。
2.成本效益分析法。通过对2023年度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实施的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2023年度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部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公众评判法。通过对2023年度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各受益主体开展问卷调查及对项目负责人现场访谈，明确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状况、效用发挥状况等，了解各主体对该项目的看法，并听取各方对该项目的建议。
[bookmark: _Toc3921]（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指标设计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规定，参照保定市徐水区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保财社〔2023〕43号），结合保定市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3年度工作目标，按照导向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针对8个子项目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包含：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部分内容（即一级指标），下设12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总分值为100分。其中，决策满分15分，主要评价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项目管理过程满分25分，主要评价用于考核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资格审核规范性、信息公开程度等内容；项目产出满分40分，主要评价项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四个方面，用于衡量实际工作成果等内容；项目效益满分20分，评价资金投入达到的效益效果以及享受补助对象的满意度。具体绩效评价指标详见附件1。
2.绩效评价等级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区局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0〕8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文件有关要求，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得分与等级对应关系为：90分以上为优、80—90分为良、60—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bookmark: _Toc24798]（七）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由上海闻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负责具体实施，包括前期准备、制定工作方案、调查取数、撰写评价报告。具体实施流程及内容如下：
1.前期准备阶段
与徐水区财政局就其委托需求、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要求进行接洽，根据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需求，组建评价组，评价组对相关文件进行研读，对项目基础资料进行研究，形成本次评价关注重点：一是作为补贴类项目，关注资金拨付和资金发放流程的规范性；二是关注补助对象的合理性，是否按照“应补尽补”的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就业人员按要求进行补助；三是关注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分配标准及支出方向是否合理，重点考核就业工作任务量。四是关注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制度、专项资金覆盖程度、补助申请流程及长效机制是否健全。
针对项目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和具体评价指标以及相应的基础数据表、问卷调查方案等内容，并制定了社会调研的具体安排与实施方式，将评价指标作为工具，通过指标分析、访谈、问卷数据综合聚焦关键问题。
2.评价实施阶段
根据评价工作方案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开展访谈、数据获取、资料核查、问卷调查，完善评价基础资料。通过对基础数据进行核查，就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进行深入了解，综合聚焦关键问题。
3.数据分析及报告撰写阶段
数据分析：对复核后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汇总，依据评分标准对绩效指标进行评分，并通过绩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
撰写评价报告：在数据分析基础上，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撰写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报告完成初稿后，与委托单位沟通确认，并根据意见进行修改，最终经委托方确认后定稿。
[bookmark: _Toc9356]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3年度保定市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就业创业系列方针政策，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矛盾，主动开拓就业市场，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员、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在稳定和扩大徐水区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发现，项目在绩效管理、资金使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提高项目绩效管理水平，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评价小组围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基础数据表数据采集、资料复核、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价结果为96.1分。依据财政绩效评价等级划分，本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具体得分情况见表2。
表2  2023年度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得分汇总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15
	项目立项
	4
	4
	100%

	
	
	绩效目标
	6
	5.4
	90%

	
	
	资金投入
	5
	4
	80%

	项目过程
	25
	资金管理
	11
	10
	91%

	
	
	组织实施
	14
	13.7
	98%

	项目产出
	40
	产出数量
	20
	19
	95%

	
	
	产出质量
	10
	10
	100%

	
	
	产出时效
	5
	5
	100%

	
	
	产出成本
	5
	5
	100%

	项目效益
	20
	经济效益
	12
	12
	100%

	
	
	社会效益
	3
	3
	100%

	
	
	满意度
	5
	5
	100%

	合计
	100
	——
	100
	96.1
	96.1%


[bookmark: _Toc2163]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2075]（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共分6个三级指标，权重共15分，实际得分13.4分，得分率为89.33%，各指标得分见表3-1。
表3-1  项目决策类指标得分情况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业绩值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1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
	1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欠合理
	3
	2.7
	90%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不够明确
	3
	2.7
	90%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不够科学
	2
	1.6
	80%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欠合理
	3
	2.4
	80%

	合计
	15
	13.4
	89.33%


立项依据充分性（2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资料，①就业补助资金的设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河北省就业促进“十四五”规划》等要求；②就业补助资金的设立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包含《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39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发〔2018〕21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发〔2020〕3号）、《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17〕164号）、《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冀财规〔2018〕21号）、《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等要求；③就业补助资金的设立与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④就业补助资金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就业补助资金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2分）：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是由中央、省级对徐水区转移支付资金，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根据中央、省级下拨的资金量安排工作。就业补助项目是延续性项目，该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立项过程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3分）：由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得知，①绩效目标设置较笼统，未涵盖全部工作内容，如职业培训补贴未列入，扣5%权重分；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部分预期产出和效益描述较笼统，无法直接判断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如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绩效自评表中目标设置为资金按规定用于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公益岗人员补贴及保险，但产出数量指标中缺少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描述，扣5%的权重分。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90%权重分，得分2.7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3分）：由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得知，①就业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已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包含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及满意度指标；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③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绩效指标未完全对照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保财社〔2023〕43号）分解设置，未涵盖所有就业补贴子项目的绩效指标，如未设置职业培训补贴指标，扣10%权重分。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90%权重分，得分2.7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2分）：徐水区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为中央、省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资金，由中央、省级、市级财政直接下达预算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按照《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中央财政、省财政、市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实行因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的办法分配。”①预算编制已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具体实施内容不匹配，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未明确、职业培训补贴未编制预算，项目实际实施中发放了这两项补贴。扣10%权重分；③预算测算依据欠充分。保财社〔2022〕85号）经费预算主要用于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公益岗人员补贴及保险和就业见习补贴，但实际又用于创业补贴和高校生社会保险补贴，扣10%权重分。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80%权重分，得分1.6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3分）：经访谈了解：在8个子项目间资金分配主要依据系统中资料审核通过后的人数以及按补助标准所需资金进行统筹，分配原则不是很明确，无法直接判断资金在8个子项目间的分配额度是否合理，是否与实际相适应，扣20%权重分。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80%权重分，得分2.4分。
[bookmark: _Toc7798]（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类指标共分7个三级指标，权重共25分，实际得分23.70分，得分率为94.80%，各指标得分见表3-2。
表3-2 项目过程类指标得分情况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业绩值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3
	3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4
	4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存在不合规
	4
	3
	75%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3
	3
	1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4
	4
	100%

	资格审核规范性
	规范
	规范
	4
	4
	100%

	信息公示公开程度
	及时、规范、完整
	不够完整
	3
	2.7
	90%

	合计
	25
	23.7
	94.80%


资金到位率（3分）：就业补助资金来源包含中央及省级下达资金，根据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文件及资金明细账，中央及省级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情况如下：①中央就业补助资金1099.25万元。根据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文件，保财社〔2022〕85号下达资金643万、保财社〔2023〕43号下达资金412万、保财社〔2023〕90号下达资金44.25万，资金已全部到位；②省级就业补助资金229万元，根据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文件，保财社〔2022〕92号下达资金229万，资金已全部到位；资金共计下达1328.2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3分。
预算执行率（4分）：根据获取的就业补助资金明细账、基础数据表以及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就业补助资金开展情况工作总结，预算执行金额1340.490589万元，预算执行率99.99%。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4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4分）：根据获取的就业补助资金明细账、国库集中支付凭证，以及《保定市徐水区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中对资金支出范围的规定，得知①就业补助资金的使用及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保定市徐水区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②就业补助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就业补助资金符合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省级就业补助资金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但在核查中发现，刘思琦、王子涵、王雪妍三人因身份发生变化未被及时发现，导致违规领取见习补贴27740元，该笔资金已追回，扣1分；④未发现就业补助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75%权重分，得分3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3分）：①就业补助资金项目按《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执行；②制度中明确了资金支出范围、资金分配与下达、资金申请及拨付与使用、资金管理与监督，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3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4分）：由人社局提供的资料及专题访谈得知，①就业补助资金按《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执行；②责任分工明确，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由就业服务中心负责，涉及就业培训股和就业创业股，其中就业培训股，负责就业补助资金项目中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发放；就业创业股，负责就业补助资金项目中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求职补贴、吸纳就业补贴、创业补贴、小微企业场地租金补贴、房租物业水电费补贴发放。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4分。
资格审核规范性（4分）：由提供资料及访谈得知，①就业补助资金资格审核认定标准明确，各项补助项目均按《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中要求的条件审核；②经核查各项补贴项目受益人员名单，未发现重复享受补贴情况；③在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管理上，主要是通过“河北省人社一体化平台”中就业创业系统模块进行系统审核，审核过程中经过系统比照，对申请的资金补贴项目进行审核，筛选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或企业，并进行告知。在系统审核上，严格划分了经办岗、审核岗、复核岗。系统审核完成后，通过对上报资料审核、实地踏勘等方式，确定补贴人或企业真实性。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4分。
信息公示公开程度（3分）：通过政务新媒体“徐水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信息公示”模块，①对享受各项就业补贴名单进行了公示；②根据核查信息公示情况，发现信息公开内容存在不完整的情况；根据《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保财社〔2019〕59号）的规定，公益性岗位补贴应公开公示公益性岗位名称、设立单位、安置人员名单、享受补贴时间等，但通过核查公开信息，未公开公示公益性岗位名称、享受补贴人员名单和享受补贴的时间。如2023年11月，仅公示了安置人员数量及补贴金额，扣10%权重分；③各项补贴公示期均未少于3个工作日，符合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90%权重分，得分2.7分。
[bookmark: _Toc5406]（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共分13个三级指标，权重共40分，实际得分39分，得分率为97.5%，各指标得分见表3-3。
表3-3 项目产出类指标得分情况
	三级指标
	标杆值
	业绩值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一次性创业人员补贴发放人数
	8
	8
	2
	2
	100%

	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单位个数
	3
	3
	2
	2
	100%

	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
	58
	58
	2
	2
	100%

	公益性岗位人员补贴发放人数
	127
	136
	2
	2
	100%

	就业见习人员补贴发放人数
	330
	388
	2
	2
	100%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
	411
	411
	2
	2
	100%

	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
	15
	15
	2
	2
	100%

	职业培训补贴发放人数
	—
	48
	2
	1
	50%

	就业补助资金应补尽补率
	100%
	100%
	4
	4
	100%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100%
	5
	5
	100%

	就业补助资金受补助人员合规率
	100%
	100%
	5
	5
	100%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完成及时率
	100%
	100%
	5
	5
	100%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标准合规率
	100%
	100%
	5
	5
	100%

	合计
	40
	39
	97.5%


一次性创业人员补贴发放数（2分）：一次性创业人员补贴计划发放8人（历史标准），实际发放8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单位个数（2分）：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计划发放3家（历史标准），实际发放3家。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2分）：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计划发放58人（历史标准），实际发放人员58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公益性岗位人员补贴发放人数（2分）：公益性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计划发放127人（保财社〔2023〕43号），实际发放136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就业见习人员补贴发放人数（2分）：就业见习补贴计划发放330人（保财社〔2019〕59号），实际发放388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2分）：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计划发放411人（历史标准），实际发放411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2分）：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计划发放15人（历史标准），实际发放15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职业培训补贴发放人数（2分）：就业补助资金下达给徐水区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人数为1800人（保财社〔2023〕43号），实际参加职业培训1091人。其中，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补贴48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补贴1043人。因职业培训涉及就业培训股和就业创业股两个不同股室，期初绩效目标未设置职业培训计划，导致实际完成情况与目标任务无法对比，扣1分。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50%权重分，得分1分。
就业补助资金应补尽补率（4分）：①创业补贴共审核8笔业务，实发8笔；②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共审核3家企业，实发3家；③企业吸纳高校生社会保险补贴共审核16笔业务，实发16笔；④公益性岗位补贴共审核211笔业务，实发211笔；⑤见习补贴共审核167笔业务，实发167笔；⑥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共审核411笔业务，实发411笔；⑦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共审核1笔业务，实发1笔；⑧职业培训共审核48人，实发48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4分。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5分）：就业补助资金8个子项目的发放均按补贴标准执行，未发现发放不准确的问题。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5分。
就业补助资金受补助人员合规率（5分）：就业补助资金8个子项目受补助人员均按《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制度》中要求的标准审核，结合公示信息，未发现受补助人员不合规问题。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5分。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完成及时率（5分）：通过检查就业补助资金明细账及满意度调查结果：①根据资金明细账，就业补助资金8个子项目受补助人员的补贴发放工作在2023年度均已完成发放；②满意度调查问卷中关于“您对就业补助资金拨付及时性的满意程度如何？”问题中满意程度达93.4%，综上，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完成及时性100%。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5分。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标准合规率（5分）：根据资金明细账，8个子项人均补贴标准均按要求标准执行。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5分。
[bookmark: _Toc22254]（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共分6个三级指标，权重共20分，实际得分20分，得分率为100%，各指标得分见表3-4。
表3-4 项目效益类指标得分情况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业绩值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900人
	4195人
	3
	3
	100%

	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保持稳定
	91.16%
	3
	3
	100%

	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990人
	1166人
	3
	3
	100%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390人
	434人
	3
	3
	100%

	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数量
	0起
	0起
	3
	3
	100%

	受补助人群满意度
	90%
	95.2%
	5
	5
	100%

	合计
	20
	20
	100%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分）：根据绩效目标表及基础数据表，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值3900人（保财社〔2023〕43号），实际新增就业人数4195人。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3分。
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3分）：根据绩效目标表及基础数据表，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设置为保持稳定，实际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91.16%，与教育厅制定的工作目标相吻合。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3分。
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3分）：根据绩效目标表及基础数据表，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目标值990人（保财社〔2023〕43号），实际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1166人。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3分。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3分）：根据绩效目标表及基础数据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目标值390人（保财社〔2023〕43号），实际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434人。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3分。
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数量（3分）：根据预算单位出具的“无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声明”，以及网站查询结果，2023年度未发生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3分。
受补助人群满意度（5分）：针对8个就业补助资金子项目的受益群体展开满意度调查，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受益对象的整体满意程度为95.2%。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5分。
[bookmark: _Toc26453]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7946]（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保定市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就业创业政策落实方面，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积极开发就业岗位。区人社局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多次召集徐水区各企业交流就业经验、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号召企业开发就业岗位。普康医疗、科世达机电、巨力集团三家企业及时申报了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企业职工培训等政策。
二是广泛开展招聘活动。区人社局广泛联系企事业单位、高校，将招聘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举办了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招聘会37场，提供就业岗位13981个。
三是多渠道打通宣传盲区。在享受就业创业政策上，偏远地区的个人和企业在政策内容上存在着信息不畅，政策不清晰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区人社局积极创新工作方式，采取了多种线上媒介宣传相关政策，建立了“企业就业创业政策信息交流群”“乡镇就业政策群”，加大力度宣传相关政策，引导偏远地区的个人和企业知晓政策规定，积极享受相关政策红利，收到了良好效果。
[bookmark: _Toc15841]（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预算编制工作有待加强
一是根据评价小组现场调研及检查资料发现，存在预算内容与项目具体实施内容不匹配的问题，其中脱贫人员社会保险未明确、职业培训补贴未编制预算，但项目实际实施中发放了该两项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预算编制不准确。二是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在编制预算时，未有详细具体的项目实施计划以及调整计划，导致无法据实核实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并给绩效考核带来一定难度，使绩效考核的柔韧度增加，刚性不足。
2.信息公开规范性有待完善
评价组通过政务新媒体“徐水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信息公示”模块，发现信息公开内容存在不完整的情况。根据《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保财社〔2019〕59号）的规定，公益性岗位补贴应公开公示公益性岗位名称、设立单位、安置人员名单、享受补贴时间等，但通过核查徐水区2023年11月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名单，发现未公示公开公益性岗位名称、设立单位和享受补贴的时间。
3.项目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评价组检查绩效目标申报表时发现，一是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置较笼统，未涵盖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全部工作内容，未围绕预期要达到的产出和效益展开描述，未对各项补贴子项的绩效目标进行拆解。二是绩效指标未完全对照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保财社〔2023〕43号）分解设置，未涵盖所有就业补贴子项目的绩效指标，致使难以衡量和评价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实现。三是项目实施前缺乏深入调研，资金分配依据不足。
[bookmark: _Toc19816]六、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24801][bookmark: _Toc142664979][bookmark: _Toc141363039][bookmark: _Toc140852798]（一）科学编制项目预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建议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真落实预算编制工作，在申报就业补助预算资金时，将补助标准与当年度组织摸底工作的调查结果相结合，参考上年度项目执行情况，尽最大能力精准编制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的合理性。二是建议按照“政策目标明确、分配办法科学、支出方向协调、绩效结果导向”的原则，分配、使用和管理就业补助资金；三是要统筹安排使用就业补助资金，突出资金配置重点，充分发挥就业补助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bookmark: _Toc3520][bookmark: _Toc142664980][bookmark: _Toc141363040][bookmark: _Toc140852799]（二）完善公示公开机制，加强制度执行有效性
一是加大补贴资金使用公开力度，做好各项补贴的信息公开工作，最大程度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利和监督权利。二是建议严格落实就业补助资金政策，就各项补贴资金的使用情况按要求进行公开公示，规范各项补贴资金的公示公开内容。
[bookmark: _Toc2292][bookmark: _Toc141363041][bookmark: _Toc140852800][bookmark: _Toc142664981]（三）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增强绩效管理意识
一是加强对预算绩效管理的学习和培训工作，充分了解预算绩效管理的基本理论，掌握绩效管理各环节的侧重点，增强绩效管理责任意识，提高各部门预算编制、执行、管理的水平。二是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已设定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审核，对设置不科学的绩效指标提出修改建议，进一步增强绩效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充分发挥绩效指标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三是总结梳理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近几年实施涉及的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值，形成该类绩效指标及指标值标准体系，涵盖“历史值最高值、最低值、平均值”等，为下一年度项目预算编制和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设置提供参考。
[bookmark: _Toc10962]七、评价结果及其应用
2023年保定市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评价结果
	评价结论
	评价得分
	96.1
	评价等级
	优

	绩效分析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
	13.4
	23.7
	39
	20
	96.1

	
	得分率
	89.33%
	94.8%
	97.5%
	100%
	96.1%


应用：建议徐水区人社局认真分析评价结果，并以此为基础改进来年就业补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1.规范补助资金管理，落实资金使用计划。严格落实《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第三十六条规定，建立和完善就业资金发放台账，做好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基础工作。结合本区域实际，对就业补助资金提出明确的资金管理要求。同时结合上年度就业补助工作完成情况及本年度工作任务，提出明确、细化、量化的资金使用计划，细化工作计划，强化内部资金风险把控，为就业补助工作提供刚性约束。
2.加强预算资金编制，提高绩效管理水平。通过对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绩效自评表和自评报告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虽然预算编制、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过程中都有相应的绩效指标，但这些指标相互独立，缺少有效衔接，大部分情况是只对预算项目特定指标进行单方面的描述，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整合分析，绩效管理的约束作用非常有限。应对本地近年来就业情况做深入分析，找出其内在规律，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3.完善信息公开渠道，提升就业服务水平。严格落实《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第四十一条规定，认真做好信息公开公示工作。通过当地媒体、部门网站等向社会公开年度就业工作总体目标、工作任务完成、各项补贴资金的使用和预算安排等情况。公开公示内容要完整，通过加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改善群众监督条件，推进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bookmark: _Toc32759]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此次评价工作，评价组始终秉承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原则进行评价思路及指标体系设计、数据采集、报告撰写等工作，本报告所基于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本次评价所收集数据的真实性是基于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数据统计和分析工作是在假设所有信息都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基础上进行的。
[bookmark: _Toc12480]九、附件
附件1：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附件2：满意度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bookmark: _Toc140852802][bookmark: _Toc11373]附件1 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值
	评价标准及评分规则
	业绩值
	得分
	得分依据
	扣分原因
	数据来源

	项目决策
（15分）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充分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占20%权重分；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占20%权重分；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占20%权重分；
④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占20%权重分；
⑤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占20%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充分
	2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资料，①就业补助资金的设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要求，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河北省就业促进“十四五”规划》等；②就业补助资金的设立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包含《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39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发〔2018〕21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发〔2020〕3号）、《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17〕164号）、《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冀财规〔2018〕21号）、《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等；③就业补助资金的设立与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④就业补助资金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就业补助资金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就业补助资金中央、河北省、保定市相关政策、发展规划等；
②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定方案；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规范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占50%权重分；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占50%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规范
	2
	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是由中央、省级对徐水区转移支付资金，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根据中央、省级下拨的资金量安排工作，①就业补助项目是延续性项目，立项程序规范；②按照《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执行，立项依据充分、符合相关要求；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保财社〔2022〕85号）；
②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省级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保财社〔2022〕92号）。③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保财社〔2023〕43号）；
④关于调整下达2023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保财社〔2023〕90号）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合理
	①绩效目标是否清晰明确，占40%权重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占30%权重分；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占30%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欠合理
	2.7
	根据获取的绩效目标申报表：①绩效目标设置较笼统，未涵盖全部工作内容，未对部分补贴子项的绩效目标进行拆解，扣5%权重分；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部分预期产出和效益描述较笼统，无法直接判断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扣5%的权重分。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90%权重分。
	①绩效目标未涵盖职业培训补贴；②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绩效自评表中目标设置用于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公益岗人员补贴及保险，但产出数量指标中缺少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描述。
	绩效目标申报表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明确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占30%权重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占30%权重分；
③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占40%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不够明确
	2.7
	根据获取的绩效目标申报表：①就业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已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包含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及满意度指标；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③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绩效指标未完全对照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分解设置，未涵盖所有就业补贴子项目的绩效指标，无法直接判断指标的设置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是否相对应，扣10%权重分。该指标得90%权重分。
	未完全对照保财社〔2023〕43号文分解设置，未涵盖所有就业补贴子项目的绩效指标，如未设置职业培训补贴指标。
	①绩效目标申报表；
②保定市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科学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占30%权重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占35%权重分；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占35%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不够科学
	1.6
	徐水区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为中央、省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资金，由中央、省级、市级财政直接下达预算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按照《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中央财政、省财政、市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实行因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的办法分配。”①预算编制已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具体实施内容不匹配，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未编制预算，项目实际实施中发放了该两项补贴。扣10%权重分；③预算测算额度根据系统及资料审核通过后的人数，结合《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中规定额补贴标准测算，预算额度测算依据较充分，但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预算时预算金额和实际拨付金额不一致，申请补贴项目人数偏少。使用就业补助资金的各项目资金金额和人数不能准确预估，导致与实际使用的资金金额和人数不一致。扣10%权重分。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80%权重分。
	①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未明确、职业培训补贴未编制；②保财社〔2022〕85号）经费预算未设置创业补贴和高校生社会保险补贴，但实际列支。
	①项目预算编制及批复资料；
②分配标准（《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合理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占50%权重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实际是否相适应，占50%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欠合理
	2.4
	徐水区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为中央、省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资金，由中央、省级、市级财政直接下达预算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经访谈了解：根据系统及资料审核通过后的人数，以及补助标准分配预算资金，整合资金需求情况，在8个子项目间分配；但无预算资金分配决策资料，分配原则不是很明确，无法直接判断资金在8个子项目间的分配额度是否合理，是否与实际相适应，扣20%权重分。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80%权重分。
	在8个子项目间资金分配主要依据系统中资料审核通过后的人数以及按补助标准所需资金进行统筹，分配原则不是很明确，无法直接判断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
	《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

	项目过程
（25分）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100%
	资金到位率，资金到位及时率=100%，得满分；
资金到位率≤100%，且未对项目开展造成不良影响，得分=指标分值*资金到位率；
资金到位率﹤100%，且对项目开展造成不良影响，得分等于0。
	100%
	3 
	就业补助资金来源包含中央及省级下达资金，根据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文件及资金明细账，中央及省级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情况如下：①中央就业补助资金1099.25万元，根据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文件，保财社〔2022〕85号下达资金643万、 保财社〔2023〕43号下达资金412万，保财社〔2023〕90号下达资金44.25万，资金已全部到位；②省级就业补助资金229万元，根据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文件，保财社〔2022〕92号下达资金229万，资金已全部到位；资金共计下达1328.2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就业补助资金下达文件（保财社〔2022〕85号、 保财社〔2022〕92号、 保财社〔2023〕43号、保财社〔2023〕90号）
②资金明细账。

	
	
	预算执行率
	4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100%
	预算执行率=100%得满分；
预算执行率＜100%，得分=指标分值*资金执行率。
	100%
	4
	根据获取的就业补助资金明细账、基础数据表以及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就业补助资金开展情况工作总结，预算执行金额1340.483502万元，预算执行率99.99%。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4分。
	——
	①资金明细账；
②基础数据表；
③工作总结。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合规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出现以上任一违规现象不得分。
	存在不合规
	3
	根据获取的就业补助资金明细账、国库集中支付凭证，以及《保定市徐水区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中对资金支出范围的规定，①就业补助资金的使用及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保定市徐水区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②就业补助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就业补助资金符合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省级就业补助资金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但在核查中发现，刘思琦、王子涵、王雪妍三人由于身份变化违规领取就业补助资金，扣1分；资金已全部追回。④未发现就业补助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3分。
	刘思琦、王子涵、王雪妍三人因身份发生变化未被及时发现，导致违规领取见习补贴，该笔资金已追回。
	①资金明细表；
②记账凭证及附件；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项目实施单位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健全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使用的财务管理制度，占50%权重分；
②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占50%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健全
	3
	①就业补助资金项目按《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保财社〔2019〕59号）执行；②制度中明确了资金支出范围、资金分配与下达、资金申请及拨付与使用、资金管理与监督，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保定市财政局 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保财社〔2019〕59号）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有效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占30%权重分；
②责任分工是否明确，占35%权重分；
③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占35%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有效
	4
	根据提供资料及访谈：①就业补助资金按《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执行；②责任分工明确，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由就业服务中心负责，涉及就业培训股和就业创业股，其中就业培训股，负责就业补助资金项目中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发放；就业创业股，负责就业补助资金项目中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求职补贴、吸纳就业补贴、创业补贴、小微企业场地租金补贴、房租物业水电费补贴发放。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
②项目工作方案（有审批流程）

	
	
	资格审核规范性
	4
	考察资格审查是否规范，用以反映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对所有内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资格审查且审核结果正确无误。
	规范
	①资格审核标准是否明确，占30%权重分；
②同一项目就业补助资金补贴、创业扶持资金补助、失业保险待遇有重复的，个人和单位是否存在重复享受情况，占35%权重分；
②补贴受益对象的资格审核流程是否存在一人通办的审核方式，占35%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规范
	4
	根据提供资料及访谈；①就业补助资金资格审核认定标准明确，各项补助项目均按《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中要求的条件审核；②经核查各项补贴项目受益人员名单，未发现重复享受补贴情况；③在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管理上，主要是通过“河北省人社一体化平台”中就业创业系统模块进行系统审核，审核过程中经过系统比照，对申请的资金补贴项目进行审核，筛选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或企业，并进行告知。在系统审核上，严格划分了经办岗、审核岗、复核岗。系统审核完成后，通过对上报资料审核、实地踏勘等方式，确定补贴人或企业真实性。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受补助人员/单位合规情况”的证明资料；
②受补助人员名单；
③《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

	
	
	信息公示公开程度
	3
	考察补贴公示的内容、公示的方式及公示的时间是否合规，用于反映补贴公示的规范情况
	及时、规范、完整
	①是否对各项补贴情况进行公示，占40%权重分；
②公示内容是否齐全，占30%权重分；
③公示时间是否合规，占30%权重分。
符合一项得对应得权重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不够完整
	2.7
	通过政务新媒体“徐水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信息公示”模块，
①对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名单、享受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名单、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名单、创业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费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单位及人员，8项就业补贴项目进行了公示；②根据核查信息公示情况，发现信息公开内容存在不完整的情况；根据《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益性岗位补贴应公开公示公益性岗位名称、设立单位、安置人员名单、享受补贴时间等，但通过核查公开信息，未公示公开公益性岗位名称、安置人员名单；扣10%权重分。③各项补贴公示期均未少于3个工作日，符合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90%权重分。
	公益性岗位补贴未公开公示公益性岗位名称、享受补贴人员名单和享受补贴的时间。
	①“徐水人社”微信公众号；
②《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

	项目产出（40分）
	产出数量
	一次性创业人员补贴发放人数
	2
	反映享受创业补贴人数发放情况。
	8
	实际完成值≥计划值，得100%权重分；
实际完成值＜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成率。
	8
	2
	据历史标准，一次性创业人员补贴计划发放8人，实际发放8人，补贴发放完成率100%，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
	①基础数据表；
②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③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总结；
④保财社〔2023〕90号（附件）。

	
	
	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单位个数
	2
	反映享受孵化基地补贴单位发放情况。
	3
	
	3
	2
	据历史标准，享受孵化基地单位补贴计划发放家数3家，实际发放3家，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
	

	
	
	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
	2
	反映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人数发放情况。
	58
	
	58
	2
	据历史标准，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计划发放人员58人，实际发放人员58人。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
	

	
	
	公益性岗位人员补贴发放人数
	2
	反映公益性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人数发放情况。
	127
	实际完成值≥计划值，得100%权重分；
实际完成值＜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成率。
	136
	2
	据保财社〔2023〕43号文，公益性岗位补贴计划发放127人，实际发放人员136人，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
	①基础数据表；
②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③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总结；
④保财社〔2023〕90号（附件）。

	
	
	就业见习人员补贴发放人数
	2
	反映享受就业见习补贴人数发放情况。
	330
	
	388
	2
	据保财社〔2023〕43号文,就业见习人员补贴计划发放人员330人，实际发放人员388人，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分2分。
	——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
	2
	反映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人数发放情况。
	411
	实际完成值≥计划值，得100%权重分；
实际完成值＜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成率。
	411
	2
	据历史标准，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计划发放411人，实际发放411人，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2分。
	——
	①基础数据表；
②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③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总结；
④保财社〔2023〕90号（附件）。

	
	
	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发放人数
	2
	反映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人数发放情况。
	15
	
	15
	2
	据历史标准，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计划发放15人，实际发放15人。该指标得100%权重分，得2分。
	——
	

	
	
	职业培训补贴发放人数
	2
	反映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人员数量。
	——
	实际完成值≥计划值，得100%权重分；
实际完成值＜100%，得分=指标分值*实际完成率。
	48
	1
	在绩效目标申报表时，未对职业培训人员补贴设置计划，导致实际完成情况与目标任务无法对比，扣1分，该指标得分1分。
	绩效目标表中未对职业培训人员补贴设置计划
	①基础数据表；
②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③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总结；
④保财社〔2023〕90号（附件）。

	
	
	就业补助资金应补尽补率
	4
	考察就业补助资金应补尽补率情况。
	100%
	应补尽补率=100%，得100%权重分；
应补尽补率＜100%，每下降1%，扣5%权重分。
	100%
	4
	①创业补贴共审核8笔业务，实发8笔。②孵化基地房租物业补贴共审核3家企业，实发3家。③企业吸纳高校生社会保险补贴共审核16笔业务，实发16笔。④公益性岗位补贴共审核211笔业务，实发211笔。⑤见习补贴共审核167笔业务，实发167笔。⑥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共审核411笔业务，实发411笔。⑦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共审核1笔业务，实发1笔。⑧职业培训共审核48人，实发48人。
	——
	

	
	产出质量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5
	反映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准确情况。
	100%
	发放准确率=100%，得100%权重分；
发放准确率＜100%，每有一人次发放不准确，扣50%权重分。
	100%
	5
	就业补助资金8个子项目的发放均按补贴标准执行，未发现发放不准确的问题。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报账资料；
②补助发放花名册；
③信息公示资料。

	
	
	就业补助资金受补助人员合规率
	5
	反映就业补助资金受补助人员合规情况。
	100%
	受补助人员或企业合规率=100%，得100%权重分；
受补助人员或企业合规率＜100%，每有一人次发放不准确，扣50%权重分。
	100%
	5
	就业补助资金8个子项目受补助人员均按《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制度》中要求的标准审核，结合公示信息，未发现受补助人员不合规问题。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产出时效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完成及时性
	5
	就业补助资金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100%
	评价年度各项补助的发放工作，完成得100%权重分，未按计划完成，每超出1个工作日扣1%权重分，扣完为止。
	100%
	5
	通过检查就业补助资金明细账及满意度调查结果：
①根据资金明细账，就业补助资金8个子项目受补助人员的补贴发放工作在2023年度均已完成发放；
②满意度调查问卷中关于“您对就业补助资金拨付及时性的满意程度如何？”问题中满意程度达93.4%，综上，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完成及时性100%，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资金明细账；
②满意度调查问卷。

	
	产出成本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标准合规率
	5
	考察补贴审核通过人员的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规定标准。
	100%
	均按补贴标准值发放，得100%权重分；
未按标准值发放，每有一人扣100%权重分。
	100%
	5
	8个子项人均补贴标准均按要求标准执行，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基础数据表；
②《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制度》；
③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表。

	项目效益
（20分）　
	经济效益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
	反映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900人
	达计划值得满分，未达计划值，每下降1%，扣1%权重分。
	4195人
	3
	根据绩效自评表及基础数据表，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值3900人，实际新增就业人数4195人，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②基础数据表

	
	
	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3
	反映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情况。
	保持
稳定
	
	91.16%
	3
	根据基础数据表，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计划为保持稳定，实际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91.16%，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基础数据表

	
	
	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3
	反映失业人员再就业情况。
	990人
	
	1166人
	3
	根据基础数据表，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目标值990人，实际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1166人，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基础数据表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3
	反映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情况。
	390人
	
	434人
	3
	根据基础数据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目标值390人，实际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434人，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基础数据表

	
	社会效益
	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数量
	3
	反映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数量。
	0起
	未发生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得满分，发生一次及以上不得分。
	0起
	3
	根据预算单位出具的“无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声明”，以及网站查询结果，2023年度未发生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①无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声明；
②基础数据表

	
	满意度
	受补助人群满意度
	5
	反映受补助对象满意度。
	90%
	①满意度≥90%，得5分；
②85%≤满意度＜90%，得3分；
③80%≤满意度≤85%，得2分；
④满意度＜80%，得0分
	95.2%
	5
	针对8个就业补助资金子项目的受益群体展开满意度调查，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受益对象的整体满意程度为95.2%，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得100%权重分。
	——
	满意度调查问卷

	总分
	-
	-
	100.
	-
	-
	-
	-
	96.1
	-
	
	-




[bookmark: _Toc29501][bookmark: _Toc140852803]附件2 满意度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2023年度保定市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
绩效评价受益对象调查问卷报告
为客观测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受补助人群满意度”指标情况，评价组对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受益对象状况进行问卷调查。
一、调研设计
（一）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为该项目，为2023年度就业补助资金受益对象。
（二）调研方法与抽样方式
1.调研方法
针对上述问卷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在全面调研开展之前先进行论证，根据论证结果对问卷和抽样方式进行一次修改调整。
2.抽样方式
本次问卷按照就业补助资金项目下的8个子项目的补贴人数按比例抽取，通过二维码在线填写问卷，计划发放问卷100份。实际回收10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
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为给调研对象创造良好的作答环境、保证调研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徐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协调配合下，组织安排线上扫描二维码的形式发放问卷及收集。
三、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本次问卷调查运用克朗巴哈信度系数法（Cronbach α）来测量满意度问题的信度，其计算公式为：
[image: ]
其中[image: ]表示问卷中问题的数目，[image: ]为第[image: ]个问题得分的方差，[image: ]为总得分的方差。
通常，克朗巴哈系数的值在0和1之间。通常情况下，信度系数在0.9以上，则认为量表的内在信度高；信度系数在0.8～0.9之间，则表示量表信度较高；信度系数在0.7～0.8之间，表示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信度系数不超过0.7，一般认为内部一致信度不足。
分析结果显示，本次保定市徐水区就业补助资金项目受补助人群满意度调查问卷的信度为0.85。
（二）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用于评价量表的准确度、有效性和正确性，即检验问卷是否能简洁、准确地描述抽样数据的属性和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次问卷调查运用相关系数来估算满意度问题的效度。其计算公式为：
[image: C:\Users\guhj.guhj-P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2031237\QQ\WinTemp\RichOle\2TI[4LD0HV7YK@`SS2C4EML.png]
其中，[image: ]，表示题目得分偏差；[image: ]，表示问卷得分偏差。
通常，相关系数的值介于–1与+1之间。即[image: ]。其中，[image: ]表示两变量正相关；[image: ]表示两变量负相关；[image: ]表示两变量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image: ]表示两变量为完全线性相关；[image: ]表示两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线性相关，其中[image: ]为微弱相关，[image: ]为低度相关，[image: ]为显著相关，[image: ]为高度相关。
调查数据计算结果表明，此次问卷效度较高，因此能够很好地反映满意程度，有关问卷效度请见附表1。
附表1 受补助人群满意度调查问卷效度汇总
	题目
	效度得分

	您对就业补助资金申请流程的满意程度感到如何？ 
	0.89

	您对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的总体满意度如何？
	0.86

	您对就业补助资金拨付及时性和准确性的满意程度如何？ 
	0.91


四、调查问卷的分析
1.选择题
（1）请问您属于以下哪类人员？
在100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公益性岗位人员的比例为39%，选灵活就业人员的比例为11%，选自主创业人员的比例为20%，选其他人员（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为30%。
（2）您享受的就业资金补助项目是：
在100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 的比例为11%，选公益性岗位补贴的比例为33%，选孵化基地补贴的比例为19%，选一次性创业补贴的比例为2%，选就业见习补贴的比例为30%，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的比例为5%，选企业吸纳脱贫人员社保补贴的比例为0%。
（3）您对就业补助资金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如何？
在100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非常了解的比例为47%，选了解的比例为43%，选不太了解的比例为9%，选不了解的比例为1%。
（4）您是通过哪种途径了解徐水区就业补贴政策？
在100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政府官方网站/公告的比例为65%，选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的比例为13%，选街道及社区宣传的比例为6%，选亲戚朋友告知的比例为9%，选其他的比例为7%。
（5）您认为就业补助资金对您就业的帮助程度如何？
在100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选帮助非常大的比例为62%，选帮助比较大的比例为28%，选一般的比例为10%。
2.满意度题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益对象的整体满意程度为95.20%，满意度水平较高。调查对象对问题按照满意度评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您对就业补助资金申请流程的满意程度感到如何？（95.8%）、您对就业补助资金拨付及时性和准确性的满意程度如何？（93.4%）、您对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的总体满意度如何？（96.4%）。
3.意见及建议
本次问卷调查的最后一部分设计了开放式问题，以收集对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的意见和建议，有15人对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的实施提出了相关意见或建议，其中：
（1）2名享受孵化基地补贴人员，提出多点优惠政策；
（2）5名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员，提出建议增加补助性岗位、提高补助标准、及时发放补贴、优化补贴发放流程；
（3）4名享受就业见习补贴人员，提出建议增设就业见习岗位、及时发放补贴、政策可持续实施；
（4）2名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人员，提出建议及时发放补贴、增加补助年限；
（5）1名享受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人员，提出建议优化流程；
（6）1名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人员，提出建议增设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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